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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 醫院甲為病患從事「心導管溫度控制燒灼手術」後，其所屬醫院乙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條第1

項、第3項規定，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請核付支出之「溫度控制燒灼

導管材料費」，遭健保署拒絕。請問：醫院乙應向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救濟？請就學理上

有關公法與私法區別理論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醫院與健保局之間法律關係為公法或是私法，藉此判斷救濟途徑應向行政法院或是民事

法院。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一回，韓台大編撰，公私法區分理論。 
2.《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四回，韓台大編撰，行政契約之定性。 

 

答： 
(一)就公法與私法判斷標準，分述如下： 

1.利益說：以法律所欲保護之利益為區分之標準，若利益為公益，則該法即為公法；反之若欲保護者為私

益，則為私法。此說遭至批判處於，公益與私益的區分有模糊，有時法律除了保護私益之目的以外亦蘊

含保護公益之意旨在內；另外，公益應如何界定。 

2.從屬說：此說主要著重於公法之上下隸屬特性，認為若該法規定之法律關係，係不平等的權力服從關

係，即為公法；反之，則為私法。此說缺點在於公法關係並不只限有上下隸屬關係之情形，如行政契約

等。 

3.主體說：認為法律關係只要有一方當事人為國家或其他國家高權、公權力主體，則該法為公法；若兩方

皆非國家公權力主體，則為私法。此說最大的問題在於，完全排除了國家可以立於私人地位從事私經濟

行為之可能。 

4.新主體說：此說為目前的通說，以法規歸屬的主體為判斷之標準，如果是僅有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得

為法規所歸屬之主體，則該法為公法；反之，若任何人(包含國家、公權力主體或私人)均得為法規所歸屬

之主體者，則為私法。 

5.事件關係說：某一事件中一部分事實關係明顯屬於公法，事件整體均視為公法關係。 

(二)本件醫院與健保局之法律關係，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應屬公法契約。 

1.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中央健康保險局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締結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合約，該合約既係由一方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就醫之保險對象醫療服務，而他方中央健康保險局支付

其核定之醫療費用為主要內容，且依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第一條之規定意旨，中央健康

保險局之費用給付目的，乃在使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暨施行細則、全民健康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等公法性質之法規提供醫療服務，以達成促進國民健

康、增進公共利益之行政目的。又為擔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確實履行其提供醫療服務之義務，以及協助

中央健康保險局辦理各項保險行政業務，除於合約中訂定中央健康保險局得為履約必要之指導外，並為

貫徹行政目的，全民健康保險法復規定中央健康保險局得對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處以罰鍰之權限，使合約

當事人一方之中央健康保險局享有優勢之地位，故此項合約具有行政契約之性質。締約雙方如對契約內

容發生爭議，自屬公法上爭訟事件。」 

2.是以，本件醫院乙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3 項向衛生福利中央健康保險署申請核付支出之

溫度控制燒收導管材料費，遭健保署拒絕，應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濟為是。 

 

二、請說明行政處分之意義，（5分）並判斷下列情形何者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一)甲車廠受公路主管機關委託辦理汽車定期檢驗，並發給定檢車輛檢驗合格證書。（10分） 

(二)公路主管機關發布公告：連續假期期間，暫停受理車輛檢驗業務。（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行政處分的要素與意義，又針對委託私人，該私人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為行政機

關，所為之行為核屬行政處分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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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行政法講義》第二回，韓台大編撰，行政處分定性。 

 

答： 

(一)行政處分意義與要素：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學理上，對此認為應具備六大要素，分別為行政機

關、公法性、具體性、單方性、外部性與法律效果。 

(二)該合格證書應屬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一項之行政處分為是。 

1.依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是以，甲車

廠受公路主管機關委託辦理汽車定期檢驗，在此業務範圍內，屬行政機關。 

2.按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該合格證書係屬甲車場(行政機關)依照公法法規(公法上)對定檢車輛單方面(單方性)

所為之對該車輛(外部性)檢驗事件(具體性)生使其具備汽車檢驗合格之法效果(法效性)，核其性質，應屬行

政處分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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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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